附件3
江西省个人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协议书

科技特派员和所在单位、服务对象、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达成如下协议：
	科技特派员
	姓名
	
	性别
	

	
	学历学位
	
	职称
	

	
	从事专业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所在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服务对象1
	单位名称
（盖章）
	
	单位性质
	国有、民营、其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问题所属产业及产业链、需求描述
	

	服务对象2
	单位名称
（盖章）
	
	单位性质
	国有、民营、其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问题所属产业及产业链、需求描述
	

	根据服务对象加行
	

	服务期
	[bookmark: _GoBack]2021年5月-2022年1月

	服务方式及内容
	（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拟开展的服务内容，包括政策解读咨询、技术指导培训、科技创新创业、技术难题攻关、引进科技资源等。）

	目标任务
	约束性目标任务：科技特派员每年到服务地区实地开展政策解读咨询和技术指导培训等服务原则上不少于6次，组织技术难题攻关、解决技术问题和引进科技资源等原则上不少于1个等。
指导性目标任务：（通过揭榜式、共享式等服务方式，开展创新创业、提供科技服务的内容、预期目标等。）

	科技特派员意见
	本人承诺提交的个人材料属实，本人自愿赴XX单位，按照本协议，认真开展科技服务。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意见
	XX同志为我单位工作人员，本单位同意XX同志赴XX单位开展科技服务。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意见
	同意接收XX同志到本地区开展科技服务，执行相关规定，提供相关保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本协议科技人员、所在单位、服务对象、服务对象所在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各1份。


